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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受凤阳琅琊

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阳矿业）委托，担任凤阳矿业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经过审慎核查，出具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持续督导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由凤阳矿业及其他

相关交易各方提供，相关交易各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为出具本持续督

导意见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均真实、完整、准确，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责任。

2、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凤阳矿业的

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

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4、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凤阳矿业发布的与本次交

易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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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简称 释义

凤阳矿业、公众公

司、挂牌公司、公司
指 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方、交易对方 指 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标的资产 指
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11号段（含深部

资源量）采矿权

平安证券、本独立财

务顾问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华伟 指
北京中天华伟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北京中天华伟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全国股转系统、股转

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之 2025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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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如下：公司拟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向交易对方滁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 11

号段（含深部资源量）采矿权，主矿种玻璃用石英岩的资源储量为 3,689.52万吨，

生产规模为 200 万吨 /年，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21.32 年，交易价格为

1,005,807,500.00元。

本次交易标的为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

用石英岩矿 11号段（含深部资源量）采矿权，本次协议出让符合《自然资源部

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号）第二条

规定“基于矿山安全生产和矿业权设置合理性等要求，需要利用原有生产系统进

一步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除外）的，已设采矿权深部或

上部、周边、零星分散资源，以及属同一主体相邻矿业权之间距离 300米左右的

夹缝区域，可以协议方式出让探矿权或采矿权”。

2024年 3月 8日，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本次交易的协议转让公

示。根据《关于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

英岩矿 11号段深部采矿权的协议出让公示》，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将凤

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11号段深部

采矿权以协议方式出让，受让人为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3月

26日，本次协议出让矿业权已在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完成协议出让公示。

2024年 5月 8日，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本次交易的评估结果公

示。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公示》，北京中天华伟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对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11号段

（含深部资源量）采矿权进行了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年 8月 31日，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结果为 100,580.75万元。2024年 5月 22日，本次协议出让矿业

权已在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完成出让价格评估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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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 30日，公司与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了《采矿权出让收

益缴纳合同》。

2024年 12月 16日，凤阳矿业取得由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

（二）本次交易对价

根据中天华伟出具的编号为“中天华伟矿评报[2024]第 114号”评估报告，

标的资产采矿权的评估价值为 100,580.75万元。根据凤阳矿业与滁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署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合同》，本次交易的价格采用评估价格，

为 100,580.75万元。

（三）交易款项的支付情况

2024年 8月 30日，凤阳矿业与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本次交易签署《采

矿权出让收益缴纳合同》。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合同》，本次交易以现金

支付交易对价，交易价格为 100,580.75万元，交易价款按合同约定分期支付，首

期 10,580.75万元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合同》签署后 30日支付，剩余 90,000

万元自 2024年至 2035年期间分 12年均摊支付，在每年 12月 31日前支付完成。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凤阳矿业已支付首期款 10,580.75万元、2024

年度分期款 7,500万元及 2025 年度分期款 7,500 万元，剩余交易价款 75,000万

元尚未支付完毕，凤阳矿业将按照《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合同》的约定分期支付。

综上，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凤阳矿业已完成标的资产采矿权的登

记办理，剩余未付的 75,000万元交易价款将按合同约定支付，未出现违反协议

约定的情形。

（四）相关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

2024年 12月 16日，凤阳矿业取得由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许可证号：C340000201210713012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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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大庙镇林山村周家队 222号

矿山名称：凤阳琅琊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玻璃用石

英岩矿 11号段

经济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有效期限：2016年 12月 26日至 2028年 10月 18日（采矿权人应当于采矿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 30日前到管理机关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

延续登记手续，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责任自负；领取采矿许可证后，必须具备

其他法定条件后方可实施开采作业。）

开采矿种：玻璃用石英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200万吨/年

矿区面积：0.4506平方公里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坐标 Y坐标

1 3623503.24 39542405.57

2 3624151.24 39542845.57

3 3623806.24 39543201.58

4 3622966.24 39542706.58

开采深度：由 191.88米到 65米标高，共有 4个拐点圈定

过户时间：2024年 12月 10日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为凤阳矿业与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本

次交易签署《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合同》，双方就采矿权基本情况、出让收益、

缴纳方式及时间、违约责任、采矿许可证办理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约定。《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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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出让收益缴纳合同》经凤阳矿业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全国股转系统审

查通过。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合同》已生效，合同

各方正按照约定履行，未出现违反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开承诺。

三、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

度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制定了《股东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并予以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的法人治理

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亦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继续保持健全有效的法

人治理结构。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未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生重

大变化，公司治理运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运营、经营业绩影响的状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玻璃用石英岩露天开采和销售。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现

有矿山的可开采资源储量，延长矿山的服务年限，符合公司的业务战略布局，在

当前优质玻璃用石英岩矿产资源稀缺的大环境下，有助于巩固公司市场地位和价

格话语权，保持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2025]230Z1220

号和容诚审字[2026]230Z0590号审计报告，凤阳矿业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会计

数据及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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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4年 12月 31日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92,807,184.78 1,366,234,259.87 -5.37%

负债总计 918,377,386.03 924,523,630.12 -0.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55,176,277.06 417,083,482.91 -14.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2.71 3.18 -14.8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0.92% 68.1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1.04% 67.67% -

项目 2025年 2024年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49,356,778.44 346,649,345.88 -28.07%

毛利率% 29.13% 46.1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559,813.72 94,296,564.39 -81.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7,624,604.38 94,155,432.70 -8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63% 24.0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64% 24.0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72 -81.94%

凤阳矿业 2024年末、2025年末资产总额分别为 136,623.43万元、129,280.72

万元，同比下降 5.37%；凤阳矿业 2024年末、2025年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分别为 41,708.35万元、35,517.63万元，同比下降 14.84%；凤阳矿业 2024

年度、2025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4,664.93万元、24,935.68万元，同比下降 28.07%；

凤阳矿业 2024年度、2025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9,429.6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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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755.98万元，同比下降 81.38%。凤阳矿业 2025年度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

原因系受下游产业链影响，石英砂产品和石英原矿的销售单价较上年均大幅下降

所致。凤阳矿业 2025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除前述

产品销售单价下降外，系 2024年 12月新增标的资产，使得 2025年标的资产相

关的无形资产摊销金额和借款利息支出较上年均大幅增加所致。随着该采矿权后

续有序开发、产能逐步释放，预计其开采运营产生的持续稳定收益可有效抵减相

关事项对公司净利润造成的负向影响。

总体来看，本次交易达成后，公司完成了对原有采矿权的续期和扩张，增加

了现有矿山的开采资源储量，延长矿山的服务年限，符合公司的业务战略布局，

在当前优质玻璃用石英岩矿产资源稀缺的大环境下，有助于巩固公司市场地位和

价格话语权，保持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五、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盈利预测情况。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各方

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

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差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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